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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关于项目及项目资金变更情况的请示

县人民政府：

根据《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梁财农〔2021〕82号）、《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梁财农〔2021〕83号）文件，共下达梁河县25万头生猪养殖循环农业生态园项目资金2655万元，《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梁财农〔2021〕105号）文件，下达梁河县河西乡莲花山千亩茶园基地建设项目资金200万元，下达梁河县玫瑰花及玫瑰花露仓储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项目320万元。

因梁河县25万头生猪养殖循环农业生态园项目，县政府与梁河县民鑫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还没有签定项目合作协议（投资促进局在办理），企业不同意开工建设，项目也没有从投资促进局移交到农业农村局实施；梁河县河西乡莲花山千亩茶园基地建设项目和玫瑰花及玫瑰花露仓储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项目的建设用地无法落实，导致项目无法实施。

为保障项目及资金落实，特恳请县人民政府批准三个项目及项目资金变更实施。
一、对已下达三个项目3175万元资金变更使用的建议。一是梁河县2021年烤烟清洁能源烘烤推广项目，项目投入资金1247.2万元，项目由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二是德宏州梁河县芒东镇洒坞等4个村国土综合整治（提质改造）项目500万元，先建后补，项目由自然资源局组织实施。三是梁河县棒良河小流域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675万元，先建后补，由水利局实施。四是梁河县肉鸡养殖扶贫车间建设项目62万元，由农业农村局实施。五是茶叶产业建设项目660.8万元，其中：小厂乡大分清茶厂茶园基础建设项目264万元，由小厂乡政府组织实施；平山乡小园子茶厂改造提升项目150万元，由平山乡政府组织实施；河西乡三锅疆茶厂提升改造提升项目246.8万元，由河西乡政府组织实施。六是梁河县勐养镇大牲畜养殖项目30万元，由勐养镇组织实施。
二、对三个项目变更的建议。一是对梁河县25万头生猪养殖循环农业生态园项目实施时间进行变更；二是对因土地问题无法实施的梁河县河西乡莲花山千亩茶园基地建设项目和玫瑰花及玫瑰花露仓储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项目进行变更实施。 
当否，请示。

附件：项目调整清单。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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